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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憲報公布各公共小巴（專線）路線組別 

客運營業證申請簡介會 

介紹及答問紀要 

 

日期：2019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地點：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入境事務大樓 41 樓運輸署 4110B 室 

 

一) 運輸署提醒申請人須留意的事項 

 

1. 遴選程序 (「申請人須知」第 2 頁) 

 接獲的申請會經過兩個評審階段，即初步甄選及最後遴選。根據「申請人須

知」第 8 項，在初步甄選階段，運輸署會根據「申請人須知」第 10 項列出的

評審因素及各因素所佔的比重，就各宗申請評分。沒有三合會及有關罪行定

罪記錄及獲評定 50 分或以上的申請人，會進入最後遴選階段。 

 最後遴選是在專線小巴營辦商遴選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進行。遴選委員會的

成員包括交通諮詢委員會、運輸及房屋局、民政事務總署和運輸署的代表，

並有一名廉政公署人員從旁觀察遴選運作，以確保有關遴選在公平及公正的

情況下進行。 

 運輸署會按申請人在截止申請日期當日或之前所交回申請表內填報的資料，

以及運輸署要求申請人提供的附加資料(「附加資料」)，考慮有關申請。運輸

署評審有關申請時，會以申請人截至 2019 年 8 月 9 日的狀況（包括但不限於

申請人經營專線小巴服務的表現、申請人的財政狀況及擬使用的公共小巴的

車齡）為依據。不過，運輸署或會在截止申請日期後，要求申請人在指定日

期前就申請表提供的資料提交證明文件，以澄清或支持已提交的申請資料

（「支持申請的證據」）。運輸署會根據在截止申請日期當日或之前提交的申請

表內填報的資料或附加資料(如有)評分，而支持申請的證據不會獨立取得分

數。申請人在截止申請日期後提供的資料(除支持申請的證據外)，概不受理。 

 

2. 遴選準則 (「申請人須知」第 2 至 5 頁) 

 「申請人須知」第 10 項（第 2 至 5 頁）已詳列遴選準則。 

 就「申請人須知」第 10(a)項第 1 點「申請人從事公共小巴或同類公共交通服

務行業的經驗」一項，申請人須提交文件，證明其以持牌人（或持牌人的指

定董事／獲授權人士）、登記車主、合夥人、經理／監督或司機身分，經營或

管理公共小巴（包括紅色小巴或專線小巴）或同類公共交通服務的經驗。如

屬公司名義申請人，在申請表第 19 項至 22項請填寫有關指定董事／獲授權

人士的資料。(即「申請人須知」第 2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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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申請人須知」第 10(a)項第 3 點「向所有司機提供運輸署認可的訓練課程」

一項，申請人如在申請表 I 部填報擬安排司機修讀訓練課程，則必須在該部

填寫的建議日期(即開線前後各 3 個月內)向司機提供及完成運輸署認可的訓

練課程。「申請人須知」附錄甲「運輸署認可的訓練課程」內已列出獲本署認

可的訓練課程。申請人可提出附錄甲以外的其他課程，以供遴選委員會考慮。

然而，遴選委員會只會考慮課程時數不少於 3.5 小時的證書課程。如有新課

程獲遴選委員會認可，該清單(即附錄甲)會相應作出修訂。計算申請人的分

數時會以最新的清單為準。 

 就「申請人須知」第 10(b)項「申請人擬使用車輛的質素」，運輸署評審申請

時，申請人擬使用的公共小巴的車齡以截至 2019 年 8 月 9 日的狀況為準。而

「全新車輛」是定義為 2019 年 8 月 9 日或之後登記的車輛。 

 

3. 擬申請的組別 (「申請人須知」第 5 頁) 

 就申請表 A 部「擬申請的路線組別」一欄，申請人最多可選擇 5 組路線，以

及按照意願依次排列。申請人必須申請整組路線，而非某組路線的其中一條。

如當局認為申請人適合經營多於一個申請人所申請的路線組別，通常會按照

申請人在申請表內列出的意願，只把一組路線分配給申請人。 

 如申請人在某組別成為進入最後遴選階段的唯一申請人，而當局認為該申請

人適合經營多於一個申請人所申請的組別，在符合有關組別的車輛總數規定

的條件下，申請人可獲批給多於一個組別。 

 如果申請人不符合某組路線的車輛數目規定，就不應申請經營該組路線。不

符合規定的申請，不會獲得考慮。 

 

4. 擬用以經營所申請專線服務的公共小巴的資料 (「申請人須知」第 7-8 頁) 

 申請人須在申請表 D 部「擬使用的車輛清單」提供擬用以經營所申請路線的

全部公共小巴的資料，而車輛數目不得多於申請組別相關的「最低車輛數目

要求」。如申請人填寫的公共小巴數目多於所申請組別列明的最低車輛數目，

運輸署會按清單內的排列次序，剔除超額的公共小巴。(「申請人須知」第 28

項) 

 申請第 1 組別路線的申請人，如獲運輸署批准經營該組別路線，須在投入服

務首日起計一年內，調配一輛全新可供輪椅上落的低地台公共小巴行走該組

別之 1(a)路線。申請表第 26A 項列明，申請人如未能履行此承諾，即屬違反

客運營業證的條款，運輸署可取消、暫時吊銷或更改申請人的客運營業證。 

 申請表第 26A 項同時列明，申請第 1 組別路線的申請人，必須同時提交與車

輛供應商的往來信函，內容須顯示申請人承諾在獲得運輸署批准經營所申請

的第 1 組別路線後，會向該車輛供應商訂購可供輪椅上落的低地台小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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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可供輪椅上落的低地台公共小巴須符合《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

(第 374A 章) 的要求，並通過運輸署的車輛類型評定，才可投入服務。 

5. 擬提供的乘客服務及設施 (「申請人須知」第 8-9 頁) 

 有關「擬提供的乘客服務及設施」的認可項目及其比重已載列於「申請人須

知」夾附的附錄乙，供申請人參考。附錄乙所列的認可項目僅供參考，並非

詳盡無遺。申請人可提出附錄乙以外的其他項目，供遴選委員會考慮。如有

新項目獲遴選委員會認可，該附錄會相應作出修訂。申請人的得分會以獲認

可的建議項目的比重及最新清單內項目的總比重作為計分基礎。 

 就「擬提供的乘客服務及設施」，申請人必須就擬提供的每一認可項目提交文

件，證明申請人會聘用設備、儀器及服務提供者，和各擬議項目適用於經營

獲批組別所使用的所有車輛／聘用的所有司機。如申請人未能於運輸署所定

的限期內提交所需的證明文件，有關項目將不獲考慮。 

 獲批准的申請人(即成功申請人)如填報「擬提供乘客服務及設施」的計劃，則

必須於在填寫的建議日期或運輸署署長指定的日期或之前完成有關計劃。申

請人須確保擬提供的乘客服務及設施於技術上及營運上是可行的。客運營業

證屆滿時能否獲得續期，將視乎這些計劃的實施是否令運輸署署長感到滿

意，以及其他有關因素。 

 申請表第 48 項及「申請人須知」第 42A 項列明，獲批准的申請人(即成功申

請人)須在獲批准經營組別內各條路線的專線小巴上安裝由政府提供的「專線

小巴實時到站資訊系統」，並會作出一切技術及操作上的安排，以配合政府實

施該系統的各項工作，及符合全面啟用該系統的基本條件。 

 如申請人現時有使用其他實時到站資訊系統，屆時亦須於在獲批准經營申請

組別內各條路線的專線小巴上，安裝由政府提供的「專線小巴實時到站資訊

系統」。 

 

6. 關於司機的事項 (「申請人須知」第 9 頁) 

 申請表第 44 項列明，提供專線服務的所有公共小巴，只可由獲批准的申請人

聘請的司機駕駛。申請人必須根據運輸署不時公布並正生效的《專線小巴司

機的工作時間指引》編定司機的工作時間安排。 

 

7. 車費 (「申請人須知」第 3-5 及 9-10 頁) 

 全程車費 

 申請人在填寫申請表 J 部有關建議收取的車費項目時，如擬申請的路線組

別有多於一條路線，請就每條路線填寫建議收取的全程車費。 

 關於「申請人建議收取的全程車費」一項，申請人建議收取的全程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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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相等於或低於運輸署在「2019 年 7 月憲報公布各公共小巴（專線）路

線組別詳情」（下稱「憲報」）中指明的最高全程車費的 75%，可獲滿分。

(「申請人須知」第 10(f)項 ) 

 

 提供分段收費 

 關於「申請人建議收取的分段收費」一項，申請人可建議提供一項或以

上的分段收費。 

 申請人在以下情況可獲滿分： 

- 第一，申請人建議的平均分段收費（即分段收費的總和除以分段收費的

數目）相等於或低於運輸署在憲報中指明的最高全程車費的 75%的一半;

或 

- 第二，申請人建議的平均分段收費高於運輸署在憲報中指明的最高全程

車費的 75%的一半，但分段收費的絕對值(即建議全程車費與建議平均分

段收費的差額)相等於或大於運輸署在憲報中指明的最高全程車費的 75%

的一半。 

 至於其他建議平均分段收費水平，得分會按比例計算。 

 申請人須依照「申請人須知」第 10(f)項列出的指定路段在申請表 J 部填寫

「建議的分段收費」: 

 

組別號碼  提供分段收費的指定路段  

1(a) 

往瑪嘉烈醫院方向 :  

在葵褔路或在沿途道路最遠至瑪嘉烈醫院

前登車，然後在沿途道路最遠到瑪嘉烈醫院

下車  

2(b) 

往寶琳方向  

• 由牛頭角道或在沿途道路最遠至康盛花

園前登車，然後在沿途道路最遠到寶琳

下車  

• 由康盛花園或在沿途道路最遠至寶琳前登車，

然後在沿途道路最遠到寶琳下車 

往九龍灣方向  

• 由秀茂坪道或在沿途道路最遠至牛頭角道前

登車，然後在沿途道路最遠到九龍灣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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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號碼  提供分段收費的指定路段  

• 由牛頭角道或在沿途道路最遠至九龍灣前登

車，然後在沿途道路最遠到九龍灣下車 

3(a) 

往天水圍（天壇街）方向 :  

由 天 耀 路 或 沿 途 道 路 最 遠 至 天 壇 街 前 登

車，然後在沿途道路最遠到天壇街下車  

往洪水橋（洪元路）方向 :  

由 屏 廈 路 或 沿 途 道 路 最 遠 至 洪 元 路 前 登

車，然後在沿途道路最遠到洪元路下車  

3(b) 

往洪水橋（洪元路）方向 :  

由 媽 橫 路 或 沿 途 道 路 最 遠 至 洪 元 路 前 登

車，然後在沿途道路最遠到洪元路下車  

4 

往上環（荷里活道）方向 :  

由皇后大道中或在沿途道路最遠至荷里活

道前登車  

5 

往啟德方向 :  

在彩盛里或在沿途道路最遠至清水灣道彩

虹站出口前登車，然後在沿途道路最遠到彩

虹站出口下車  

往彩興苑方向 :  

在太子道東近彩虹交匯處或在沿途道路最

遠至彩興苑前登車，然後在沿途道路最遠到

彩興苑下車  

 

 

 提供學生優惠車費 

 如申請人建議提供學生車費優惠，請在有關組別內的每條路線填寫「建

議的優惠車費」。 

 如建議收取的學生優惠車費相等於或低於建議全程車費的 50%，可獲滿

分。 

 申請人在填寫建議收取的車費項目時，須填寫確實的金額，至角為止，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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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仙。 

 獲批准的申請人(即成功申請人)須在有關組別路線投入服務之日起計至少 12

個月內，維持其在申請表內建議的全程車費、分段收費及學生優惠車費（如

有）。 

 獲批准的申請人(即成功申請人)須在獲批准經營組別內各條路線推行「政府長

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即俗稱 2 元乘車計劃) 及「公

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即俗稱交津計劃)，並作出一切技術及操作上的安排，

以符合實施上述計劃的基本條件。申請人須承擔為準備及實施上述計劃引致

的所有開支，政府不會就此提供任何津貼。 

 

8. 財政狀況 (申請表格第 13-14 頁) 

 評審申請人的財政狀況及其他涉及截止日期的項目時，會以申請人截至 2019

年 8 月 9 日的狀況為準。申請人遞交申請時須一併提交由銀行發出以核證申

請人名下帳戶截至 2019 年 8 月 9 日結餘款額的函件的正本。 

 以個人名義申請人，請填報個人及配偶的銀行帳戶詳情。[註:遞交申請表時應

一併提交有關的結婚證書副本，以資證明。] 

 以公司名義申請人，請填報公司的銀行帳戶詳情。 

 申請人須盡快辦理銀行帳戶結餘款額的函件，以符合「申請人須知」第 39 項

的要求。 

 

9. 其他 

 申請人切勿漏填申請表任何適用的項目，遴選時，任何漏填的項目將不獲評

分。 

 提交客運營業證申請表內所有附夾的文件如屬副本，須有正本證明(或已核證

副本)，並須於運輸署與申請人會面時出示，以供查閱及核實。如申請人未能

提交文件正本，運輸署不會考慮該文件，並可能影響運輸署對有關項目的評

分。 

 填妥的申請表必須以白信封密封，信封面註明「2019 年 7 月憲報公布各公共

小巴（專線）路線組別客運營業證申請」，並於 2019 年 8 月 16 日正午 12 時或

之前，投入設於九龍油麻地海庭道 11 號西九龍政府合署南座 10 樓運輸署總

部接待處的運輸署投標箱。以其他方式提出或在上述截止日期後始遞交的申

請，概不受理。若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8 號或以上的颱風信號於 2019 年 8 月

16 日上午 9 時至正午 12 時期間生效，截止日期將延至下一個工作天正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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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答問紀要 

 

問 1：擁有從事的士或出租汽車等服務的經驗，會否被考慮？ 

答 1：「申請人須知」第 10(a)項已列明會按申請人從事公共小巴或同類公共交通服務行業的經

驗評分。申請人須提交相關的證明文件副本（例如運輸署發出的駕駛執照細節證明書

副本、車輛登記文件副本、客運營業證副本、生意合夥人書面證明及運輸署開線授權

書或有關信件副本）。 

 

問 2：申請人是否必須擁有用以經營所申請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小巴？如申請人擬租用小巴

經營所申請專線小巴服務，會否對其得分有影響？ 

答 2：「申請人須知」第 16 及 17 項已分別列明，申請人如以個人名義申請，申請人必須至少

為其中一輛擬用以經營所申請組別的公共小巴的登記車主。以申請人配偶名義登記的

車輛，會視作申請人所擁有。申請人如以公司名義申請，以該公司名義或以該公司股

東／董事或其配偶名義登記的車輛，會視作該公司所擁有。現時並未有規定以公司名

義申請的申請人，必須擁有用以經營所申請專線小巴服務的公共小巴。然而，「申請人

須知」第 10(a)(2)項已列明，如申請人擁有車輛／車隊的百分率達 75%或以上，可在「申

請人擁有所需車輛的百分率」一項的遴選準則獲得滿分。 

 

問 3：就「擬提供的乘客服務及設施」的文件證明一項，如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已購買有關

設施／儀器或服務，是否只須提供有關購買單據作為證明便可？ 

答 3：申請人只需提交有關設備／儀器及／或服務的購買收據，或與有關供應商的往來信件，

內容顯示申請人承諾購買該供應商提供有關設備／儀器及／或服務，以表明申請人在

獲選所申請的路線後，會履行申請書中所列明的「擬提供的乘客服務及設施」的承諾。

如有需要，運輸署或會在截止申請日期後，要求申請人提供提交進一步證明文件，以

澄清或支持在指定日期前已提交的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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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4：如申請人除了在註明的指定路段提供分段收費外，亦建議於其他路段提供分段收費，

申請人會否獲得較高分數？ 

答 4：申請人按照「申請人須知」第 10(f)項所列明的指定路段提供分段收費方會獲得考慮。

然而，申請人可因應各條路線的營運特點，乘客需求或其財務狀況等因素考慮向乘客

提供其他分段收費，惟有關分段收費在遴選過程中並不會獲得額外分數。 

 

問 5：若個別申請人的財政資源較其他申請人為多，該申請人會否獲得更高分數？ 

答 5：「申請人須知」第 10(c)項列明，如申請人的流動資金不少於每輛車 5 萬元，可於「申請

人的財政資源」一項獲滿分。然而，「申請人須知」第 38 項亦已列明，申請人在營運

初期，未必有利可圖或未必能維持收支平衡。申請人須撥備充足款項，以便在經營初

期在虧蝕情況下繼續營運該等路線。 

 

問 6：甚麼人士會被視為現行小巴營辦商? 如申請人曾經成為專線小巴營辦商會否影響其得

分？ 

答 6：「申請人須知」第 10(e)項已列明「現行小巴營辦商」的定義： 

 個人名義的申請人如現時是個人名義的專線小巴營辦商，或者是現時經營專線小

巴的公司的董事／股東／獲授權人士，會被視為現行專線小巴營辦商； 

 至於公司名義的申請人，如該公司是現時經營專線小巴的營辦商，或其任何董事

／股東／獲授權人士是個人名義的現行專線小巴營辦商，或是現時經營專線小巴

的公司的董事／股東／獲授權人士，會被視為現行專線小巴營辦商。 

「申請人須知」第 12 項亦已列明，如有關申請人在遞交申請表時已停止擔任董事或

股東或獲授權人士，又或已出售股份或終止經營該專線小巴服務，申請人在過去兩

年經營期間的表現仍會獲得考慮。然而，該等額外得分只會在最後遴選階段中比較

申請人與現行專線小巴營辦商申請人時，才獲納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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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7：路線 2(b)的總站位置設於哪裡？ 

答 7：路線 2(b)為已取消的新界區公共小巴(專線)路線(第 106 號線)，其總站分別設於寶林公

共運輸交匯處及九龍灣公共運輸交匯處。申請人可參閱申請文件中附夾的行車路線

圖，以了解各條路線的行車路線及總站資料。 

 

問 8：根據「2019 年 7 月憲報公布各公共小巴（專線）路線組別客運營業證申請」所列明的

基本班次是否只供參考？各條路線於不同時段的實際班次安排為何？ 

答 8：獲批准經營各組別路線的申請人，須按照憲報中所列明的基本班次提供服務。運輸署

在完成整個遴選程序後，會與獲批准經營各組別路線的申請人，進一步商討落實憲報

中所列明的行車安排。 

 

問 9：若申請人以獨資公司申請，而該公司為申請人一人擁有，其個人資產是否會該被視為

該獨資公司的資產？ 

答 9：以公司名義申請人，須於申請表 F 部填報公司的銀行帳戶截至 2019 年 8 月 9 日的結餘

款額。然而，申請人的個人資產均不會被視為該公司所擁有。 

 

 


